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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办发〔2019〕60 号 

 

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攀枝花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 

发展考核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市级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 

  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攀枝花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

展考核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0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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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办法 

 

  为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支持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，

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，扩大信贷投放，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

性金融风险底线，促进全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  一、考核对象 

  （一）市级银行业机构。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商业银行、中

国邮政储蓄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、城市商业银行等在攀设立

的市级分支机构；地方法人银行机构。 

  （二）市保险行业协会。 

  二、考核办法 

  （一）市级银行业机构。 

  1．考核指标。 

  考核指标分为贷款增量（包含表内贷款增量和表外融资增

量）、普惠型（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，下同）小微企

业考核指标、不良贷款考核指标、特别项指标（支持乡村振兴

贷款指标，下同）。 

  2．单个银行考核计算得分。基础分设置100分。 

  银行机构考核得分=贷款增量考核指标得分+普惠型（单户

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，下同）小微企业考核指标得分+不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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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考核指标得分+特别项指标（支持乡村振兴贷款指标）考核

得分。 

  ——贷款增量指标：基础分值30分。 

  贷款增量=表内贷款增量+表外融资增量。表内贷款增量以

人行攀枝花市中心支行年末统计口径为准（含金融机构通过核

销、转让等方式处置的不良贷款额度以及债转股额度）。表外

融资增量以攀枝花银保监分局年末统计口径为准（表外融资业

务含金融机构承兑汇票、保函、信用证等和金融机构通过其他

方式、渠道向地方及企业投放、引入的资金）。 

  贷款增量考核得分=被考核银行贷款增量/全市银行机构贷

款平均增量×30分。 

  全市银行机构贷款平均增量=全市银行机构贷款增量/全市

银行机构个数。 

  该项得分不实行倒扣，最低得分0分，最高按基础分值1.5

倍封顶。 

  ——普惠型小微企业考核指标：基础分值30分。 

  普惠型小微企业指标数据由攀枝花银保监分局负责提供。 

  （1）贷款增速考核：基础分值10分。该指标得分不倒扣，

最高按基础分值1.5倍封顶。 

  考核银行机构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增长情况。根据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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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19〕8号）“2019年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力争总体实现余额

同比增长30%以上”要求。 

 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考核得分=被考核银行机构普惠

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/30%×10分 

  （2）贷款户数考核：考核普惠型小微企业有贷款余额的户

数占比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，基础分值10分。该指标得分不倒

扣，最高按基础分值1.5倍封顶。 

 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户数考核得分=被考核银行机构普惠

型小微企业户数占比/去年同期普惠型小微企业户数占比×10分 

  （3）贷款成本考核指标：考核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

资成本降低情况（包含利率和贷款相关的银行服务收费），基

础分值10分。一是综合融资成本较去年同期下降，则得基本分

值10分，未完成得0分。二是综合融资成本下降明显，给予奖

励分数。每下降0.1个百分点，奖励1分，最高奖励5分。 

  对政策性银行机构，该项指标得分为全市银行机构平均

得分。 

  ——不良贷款考核指标：基础分值40分。 

  不良贷款考核指标数据由攀枝花银保监分局负责提供。 

  ①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率≤全省平均不良贷款率，得基础分

值40分。反之，不得分。 

  ②对考核年度不良贷款率的增减情况进行加减分奖惩。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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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考核年度不良贷款率每下降0.1个百分点（四舍五入），给予加

分1分，加分额度最高为10分；二是考核年度不良贷款率每增加

0.1个百分点（四舍五入），给予扣分1分，扣减额度最高为10分。 

  对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考核①②实行累加计算，该项指标

银行机构得分最低为 0 分。 

  ——特别加分项（支持乡村振兴贷款）。基础分值10分。 

  支持乡村振兴贷款数据由人行攀枝花市中心支行负责提

供。 

  支持乡村振兴贷款得分＝支持乡村振兴贷款余额得分（基

本分值 5 分）＋支持乡村振兴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得分（基本分

值 5 分）。 

  支持乡村振兴贷款余额得分＝（被考核机构支持乡村振兴

贷款余额/全市银行机构支持乡村振兴贷款平均余额）×5 分，最

高得分 5 分。 

  全市银行机构支持乡村振兴贷款平均余额=全市支持乡村

振兴贷款余额/全市支持乡村振兴贷款的银行机构个数 

  支持乡村振兴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得分：支持乡村振兴贷款

余额同比增速大于 0，且不低于本机构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，

得分 5 分；支持乡村振兴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大于 0，但低于本

机构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，得分 3 分；支持乡村振兴贷款余额

同比增速小于或等于 0 的，不得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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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市保险行业协会。 

  1．考核指标。年度保费收入指标 

  2．考核计算。基本分值100分。 

  市保险行业协会考核得分=年度保费收入完成情况/市服务

业领导小组下达的保费收入任务指标×100分。 

该项指标最高得分按基础分值1．2倍封顶。 

  三、考核实施 

  （一）被考核单位应及时报告有关工作情况，并于每年7月

15日前和次年1月15日前向市金融办报送半年和年度工作总

结。 

  （二）年度考核工作由市金融工作局牵头组织，人行攀枝

花市中心支行、攀枝花银保监分局、市财政局参与，其他有关

部门配合。 

  （三）每年按照各金融机构得分高低推选出年度金融工作

先进单位，一等奖一名；二等奖二名；三等奖三名。考核意见

报市政府审定后，由市政府办公室发文表扬并通报获奖单位的

上级机构以资鼓励。对获奖银行机构，市政府将匹配相应资源

给予适度激励。对获奖的市保险行业协会按照其得奖名次给予

一等奖12万、二等奖10万和三等奖8万的奖金奖励。 

  （四）考核年度内如发生下列情况之一，相关机构不予奖励。 

  1．重特大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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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．安全责任事故。 

  3．因自身工作失误引发的群体性事件。 

  4．其他产生较大影响的违法违规行为。 

  四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

  原《攀枝花市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办法（修

订）》（攀办发〔2018〕140 号）废止；原《支持攀枝花市银行

业处置化解不良贷款工作方案》（攀办发〔2017〕128 号）第五

条第（七）点“按照当年不良贷款核销金额万分之一的比例对银行

机构给予奖励；按当年新发生不良贷款万分之零点五的比例扣

减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考核奖励，扣完为止”停止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